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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
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周
丈件

泰审批发 (2022) 6 号

关于印发 《关于在全市住建领域开展

“智慧审批“工作的实施意见〉 的通知

各县 （ 市 、 区 ） 行政审批服务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， 各功能区

行政审批服务部、 建设主管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 “放管服” 改革 ， 简化办事程序 ， 提高审批效

率，经研究， 制定了 《关于在全市住建领域开展“智慧审批“ 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，请各部门、 单位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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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住建领域开展

“智慧审批“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

进一步深化”放管服”改革，大力推动做好全市住建领域“智慧

审批“工作，不断提升审批服务和监管效能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—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，进一步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

《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有关要求和全国、 全省住房和城 乡

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抢抓住建领域“智慧审批“发展机遇，推进

洗程再造，进一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

围绕为企业和群众降门槛、减负担、增便利的目标，以落实有

解思维、流程再造为突破，以数据共享为抓手，充分发挥 "AI+RPA"

（人工智能＋机器人流程自动化）技术优势，强化数据共享应用，大

力推动减资料、减时间、减流程，将人工判断转为数据库甄别提

取，系统智能判定，加强电子证书应用，加快实现”即时受理、

系统审批、电子证照、数据归档"'打造“智慧审批“、“无感审批”

样板，创新推动实现 "24 小时全天候系统自动审批“， 不断提升企

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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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范围

本次“智慧审批”涵盖范围主要为涉及住建领域的建筑业企

业资质许可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、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

许可、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许可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审批、

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、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、燃气供应许可证核

发、供热经营许可证核发、燃气经营者停业歇业审批、供热企业

停业许可核定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等 12 类行政许

可事项，“智慧审批”事项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工作情况适时增加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明确实施标准。对 12 类资质领域相关事项逐项梳理，

并进行颗粒化拆分，明确“智慧审批”办理事项清单，编制操作

规程，细化量化行政审批各个环节内容和标准，对申请条件、申

请材料和审查标准等内容进行统一规范，将资质标准要求最大程

度转化为计算机可执行、可判定的审查标准，持续提升自动审批

程度，减少人工参与，实现标准化审批。

（二）打通数据壁垒。强化数据归集，对办理 12 类资质所需

的人员身份、学历、社保、营业执照、执业注册、 三类人员、技

术工人等信息通过各类数据接口直接获取，在政务服务审批系统

中予以整合，实现一个接口可查询所有事项。进一步压减审批材

料，对通过共享接口获取的数据，无需企业提报。

（三）实施“智慧审批”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“泰好办“微

信小程序研发“人员信息核验”功能，相关资质申报时无需提交

人员身份证原件，通过程序对人员信息进行远程核验，有效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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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办事便捷度，增强人员信息安全性。进一步完善 "AI+RPA"

技术体系，推进审批系统与相应数据库对接，由系统自动抓取相

应资质标准要求的数据并在线核对，智能判定是否符合标准要求，

实现数据自动比对、系统即时受理、网站自动公示、业务智慧审

批。

（四）强化审管联动。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将审批结果信息及

证照通过政务服务网”审管一体化”平台自动传输至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，及时进行事中事后监管。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”、“谁

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，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加强对企业上传资料真

实性的审核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“检查

频次，发现企业弄虚作假等情形的，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和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。

~... . 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级行政审批服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将开展“智慧审批”

作为改进工作、推动发展的机遇和动力，增强工作积极性 、 主动

性，要按照本实施意见要求，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抓好本地区职

权范围内事项“智慧审批“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保障。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接衔接，

加快推动行业内部、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，为实现智慧化审批提

供坚实技术支撑。围绕“减资料、减时间、减流程、减人工干预＇，

目标，持续优化审批系统功能和流程，提升企业群众的办事便利

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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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政务大厅、各级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及各类媒体等线下线上平台，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，积

极对外宣传我市“智慧审批“工作和经验做法；要进一步强化与

企业群众沟通交流，利用座谈、电话回访、上门服务等方式征求

意见建议，不断改进工作作风，提升工作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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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 年 3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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